
3 月 7 日，最高检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发布以“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为主题的指导性案例（图片来源：中国长安网）

“2021 年全国检察机
关未成年人保

护公益诉讼立案 6633 件，是
2020年的 4.2倍， 是 2018、2019
两年总和的 3.3倍，涉及向未成年
人销售烟酒、网络游戏、未成年人
活动场所和设施安全、 校园周边
安全及点播影院、电竞酒店、密室
剧本杀等新兴业态治理。 新类型
公益诉讼案件 4676 件， 占比
70.5%。

这是全国两会期间最高检公
布的一组数据。2021 年 6 月 1 日
起实施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规定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
制度， 公益诉讼如何更好地助力
未成年人保护， 成为今年两会代
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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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文身”案写进两高报告

保护未成年人 公益诉讼如何发力

新闻 NEWS

两地检方“接力”公益诉讼

今年两会，最高法报告提到
了国内某知名短视频公司侵犯
儿童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 对
此，全国人大代表、松下家电（中
国） 有限公司·松下康养商品营
销部全域营业课课长刘廷表示，
这是民法典及新修订的未成年
人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例由检
察机关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这起
案例也是最高检首次公布的未
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指导
性案例之一。

最高检公布的案情显示，
2020 年 7 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
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徐某某猥
亵儿童案时，发现北京某公司侵
犯儿童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线索。 调查取证后，余杭区
人民检察院认为，北京某公司运
营的短视频 App 在收集、 存储、
使用儿童个人信息过程中，未遵
循“正当必要、知情同意、目的明
确、安全保障、依法利用”原则，
属于违法违规收集、使用儿童个
人信息，是侵犯儿童个人信息的
行为。

同年 12 月 2 日，余杭区人民
检察院作为原告向杭州互联网
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这家公
司根据检察机关提出的要求，细
化出 34 项整改措施，突出落实

“监护人明示同意” 等规则，重
点制定单独的儿童个人信息保
护规则、用户协议，建立专门儿
童信息保护池、 创建推送涉未
成年人内容的独立算法等制度
机制，并明确落实整改措施时间
表。 同时，自愿接受网信等部门

审查， 并愿意公开赔礼道歉、赔
偿损失。

该案还反映出相关行政主
管机关对北京某公司监管不到
位的问题，经浙江省检察机关请
示，2020 年 10 月，最高人民检察
院将该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办理。

同年 10 月 22 日， 北京市人
民检察院对该案以行政公益诉
讼立案。 经调查，向北京市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提出依法履行监
管职责，全面排查、发现和处置
违法情形，推动完善儿童个人信
息权益网络保护的特殊条款，落
实监护人同意的法律规定等相
关建议。

根据检察机关工作建议，北
京市网信办出台了《关于开展未
成年人信息安全保护专项整治
的工作方案》， 对属地重点直播
和短视频平台逐一梳理，压实网
站主体责任，并将此次专项整治
工作与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治理
等专项工作有效衔接，形成保障
未成年人用网安全管理合力。

刘廷认为，新修订的未成年
人保护法增加了“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专章，对未成年人特别是
儿童的网络安全作出专门规定，
这起案件对于推动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的法治进程具有重要意
义，为今后类似案件的审理确立
了导向。 他表示，杭州互联网法
院在审理该案时，秉持的理念特
别值得强调：既满足未成年人拥
抱数字世界的需求，也为他们提
供最全面的保护，全心关爱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
表、辽宁安行律师事务所创始合
伙人李宗胜提交了关于深入开

展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公益
诉讼的建议。

李宗胜建议，检察机关要持
续通过公益诉讼，加大对侵害未
成年人敏感信息行为的打击和
监督力度，特别是通过检察建议
的形式，将一些“采集或诱惑未
成年人同意采集敏感信息”的监
督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还应
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及其监护
人很可能缺乏维护自身权益的
意识和能力’的实际情况，联合
教育、公安等部门形成合力”。

未成年人文身不是私事家事

在最高检发布的指导性案
例中，还有一起“江苏省宿迁市
人民检察院对章某为未成年人
文身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案”。 这
起案件写进了两高工作报告。

“未成年人文身不是私事和
家事，这是关系到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的大事。 ”最高检办公厅主
任、最高检报告起草人马骐说，
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 文身
后很容易被标签化， 甚至结伙
步入歧途。 比如，某地检察机关
统计发现， 一年起诉涉罪未成
年人 360 人，其中 190 人有文身。
未成年人身体尚在成长中，文身
后很难复原，成年后容易影响就
业等。

“现在还没有法律明确禁止
未成年人文身。 ”马骐表示，厉行
法治，就是要做到法律有明确规
定的，坚决落实、事不避难；法律
没有明确规定的，就秉持法的精
神，依法能动履职。 新修订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明确了“最有利于
未成年人原则”， 一些地方检察
院落实公益诉讼，专项监督督促

禁止未成年人文身，“家长同意
也不行”。

据了解，《海南省未成年人
保护和预防犯罪规定》《上海市
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都对为未
成年人文身作了禁止性规定。

“不就案办案，而是深挖案
件背后的社会治理难点堵点，推
进溯源治理，检察机关的做法值
得点赞”，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
市政工程研究院副院长田春艳
表示，希望检察机关能在未成年
人文身案办理的基础上继续跟
进， 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出台，让
未成年人的未来不再因文身被
“刺痛”。

据了解，2021 年 10 月，最高
检向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领导小组报送了《关于未成年人
文身问题有关情况的分析报
告》，得到高度重视。

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社
会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罗春梅对记者
表示，当前，未成年人保护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不容乐观，侵害
未成年人的犯罪总体呈上升趋
势，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的新要求与未成年
人保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老
问题并存。 特别是运用“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理念指导司法实践
还不够，统筹发挥检察职能推进
综合司法保护工作还有差距，融
入其他“五大保护”的针对性、实
效性不足，未成年人检察队伍职
业素养和专业水平与不断深化
的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
要求还有差距， 这些问题的存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未检工作
的发展。

罗春梅建议，检察机关可以
运用公益诉讼的法定职能与相
关职能部门共同发力，推进未成
年人相关规定落地实施，更好地
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必须紧盯未成年人保护的
薄弱环节，瞄准未成年人最容易
被忽视和侵犯的合法权益。 从实
践观察来看，社会保护和网络保
护应作为公益诉讼的重点领
域。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
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执行副
主任苑宁宁指出，未成年人被侵
害，通常与社会环境中的风险因
素管控不力、保护因素缺失有密
切关系，比如住宿经营者接待未
成年人没有尽到特殊注意义务，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用人
单位未履行从业查询职责。

苑宁宁建议，未成年人保护
公益诉讼没有明确的领域范围
限制，只要侵犯了不特定多数未
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管是造成
了现实的损害结果，还是导致面
临现实紧迫的风险，都可以理解
为涉及公共利益，也就具备了启
动公益诉讼的条件。

2021 年，未成年人检察业务
统一集中办理工作在全国检察
机关稳步推开，这为开展未成年
人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机制上
的保障，检察机关应充分行使检
察权，推动和参与治理导致未成
年人犯罪或者被犯罪侵害的社
会环境。“将行政公益诉讼诉前
检察建议做成刚性，有利于通过
诉前程序达到维护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的目的，实现双赢多赢共
赢的办案效果。 ”苑宁宁说。

（据《中国青年报》）


